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收费系统询价公告
经研究决定，我校拟采购财务收费系统，现就学校财务收费系统公开进行询价，作为制定采购招标文件依据，有意向的供应商请按照以下询价公告的要求报送明细报价表及方案:
	供应商资格要求：
	供应商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定资格条件：

1.具有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2.具有有效期内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凡有意参加询价的供应商，请于2019年4月22日前将收费系统报价表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件发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财务处李军邮箱（55663786@qq.com）

	询价文件递交开始时间：
	2019年4月18日北京时间9:00

	询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9年4月22日北京时间16:30

	询价人名称：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询价人地址：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联系人及电话：
	李老师   （023）81886019

	询价文件：
	见附件


附件：
收费系统询价文件

项目名称：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收费系统
采 购 人：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财务处  制
2019年4月
第一篇  收费系统技术要求
一、设备技术规格、数量及质量要求
（一）收费管理系统：

1.功能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收费项目管理
	对收费项目进行分类管理维护

	2
	专业收费项管理
	对学生实现按校区、年级、专业、班级、公寓进行收费项的统一管理，实现学生专业收费项批量的发布功能

	3
	应收款管理
	实现对学生应收款进行增加、删除和金额调整。批量发布学生的专业收费项目应收款

	4
	分级权限管理
	按照角色权限对用户分级授权

	5
	系统管理
	对收款机、收费区间、系统用户进行管理维护

	6
	学费收费管理
	实现对学生的学费收取、退费、抵扣、减免功能

	7
	收费发票管理
	实现发票的打印、补打、与冲销功能

	8
	学生信息管理
	保持系统中学生学籍信息与学校现有教务系统、学工系统、迎新系统、离校系统、教材系统的数据一致，达到时时更新数据库

	9
	学费缓交管理
	学生学费缓交情况管理

	10
	学费贷款缴费管理
	实现学费的贷款办理导入、管理、缴费以及缴费后结余部分退费功能

	11
	银行代扣缴费管理
	实现学生学费代扣金额导出、学费代扣成功导入、缴费功能

	12
	发票批量打印功能
	对银行贷款、代扣缴费发票实现批量打印功能

	13
	毕业生资格审查功能
	实现对毕业生进行批量退费、欠费查询、毕业资格审查

	14
	综合查询功能
	实现发票记录流水、缴费记录流水、学生缴费情况、欠费学生的综合统计功能

	15
	点数要求
	能满足最少20点同时收费的需求，食堂和办公楼两地能同时收费

	16
	综合功能
	以上功能，需根据重庆市财政局（渝财非税[2015]14号）文件要求，实现实时对接，在互联网条件下完成收费相关业务办理。


2.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接口对接
	与重庆市财政局非税管理系统平台实现接口对接(含财政电子票据)，提供多种结算方式，提供与包括但不限于收费银行、支付宝、微信等收费服务端进行接口对接

	2
	数据定时同步
	学生学籍信息、学籍变动情况保持定时同步；实现与学校现有智慧化校园管理系统中学生、人事、教学、管理等数据实时同步

	3
	扩展性
	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免费实现与学校后续新建信息系统数据对接

	4
	平台集成
	实现与学校现有数字化校园系统（含迎新、学工、离校、教务、教材等系统）对接集成

	5
	WEB界面
	通过WEB界面实现所有业务功能（网络版）

	6
	升级服务
	1、 当重庆市财政局非税管理系统以及学校数字化校园管理系统发生升级变动时，必须免费提供该网络版收费管理软件相应的升级服务；保障实现学校收费相关业务的信息技术；

2、 免费提供该网络版收费管理软件自身的升级服务。


（二）数据异动监控管理系统
1.功能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实时监控
	实时监测学生成绩数据的增加、修改、删除操作

	2
	告警通知
	告警通知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指定的用户

	
	短消息提示
	特殊告警信息通知设备自动通过手机短信息进行提醒

	
	权限管理
	两级授权管理：操作员、管理员

	3
	分级处理
	系统可以对异常数据进行等级划分，操作员可以根据不同等级对异常数据进行相关处理（需提供软件功能界面截图证明）

	4
	数据备份
	系统对被监测业务数据源实施自动备份，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为管理员提供原始备份数据，充分保证被监测业务数据源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短消息提醒备份不成功。


2.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实时采集
	采用数据库底层技术，实现不同数据库环境下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和数据的压缩、加密实时采集

	
	
	以低资源占用实现大交易量数据亚秒级采集

	
	
	以交易为单位采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2
	无损监测
	基于无损监测技术，系统不进入业务数据库内部

	
	
	不基于业务数据库本身做探查，真正做到对业务数据库的无损监测

	
	安全要求
	采用SSL128位加密，降低传输所需带宽，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性

	
	
	采用软件固化到设备的解决方案，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供相应软件著作权证书）

	3
	实时性
	系统要求实时性好，在不损伤原始业务数据的前提下，对原始业务数据实施实时监测在网络环境畅通的情况下，原始业务数据的任何变动，监控系统的反应速度要求在秒级

	4
	大容量数据处理能力
	对大容量数据批量处理响应的时间延迟要求在秒级，原始业务系统批量变更（百条记录级/秒），监控系统的反应速度要求在秒级


第二篇  收费系统服务要求
一、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产品质量保证期
1.自验收之日起，服务器提供5年的免费质保，软件终身免费升级和维护，学校每年集中大收费时，派专人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学校实施相关信息系统重新部署时，须派人提供无偿迁移服务。
2.供应商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
3.供应商产品原则上应由产品生产厂家（指产品生产厂家，或其负责销售、售后服务机构，以下同）负责标准售后服务，。
（二）售后服务内容
供应商和厂家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服务：
1.质量保证期内服务要求
（1）电话咨询
供应商和厂家应当为用户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用户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用户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供应商或厂家应在2小时内采取相应响应措施；无法在4小时内解决的，应在8小时内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支持。对重大系统故障，应在24小时之内解决，对现场无法修复的设备，应采用同类完好设备进行应急替换，替换设备发送、安装、调试到位时间最迟不得超过48小时。

（3）技术升级
在质保期内，如果供应商和厂家的产品技术升级，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供应商和厂家应对采购人进行免费升级服务，。

（4）售后服务
为保证项目售后服务质量，供应商应为本项目设立办事处或设专员进行售后服务。并提供售后服务地址或维修人员名单及电话。

2.质保期外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过后，供应商和厂家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
（2）质量保证期过后，采购人需要继续由原成交供应商和厂家提供售后服务的，成交供应商和厂家应以成本价格提供售后服务。

（3）质量保证期过后，供应商和厂家仍然提供软件的终身免费升级。

（三）故障响应时间要求
供应商接到使用方产品出现问题的通知后立即作出响应，8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明细报价表
项目名称：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财务收费系统
	产品名称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注： 该表可扩展并单独列示质保期外服务费用报价，并逐页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